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3號

原      告  陳王麗雪  

0000000000000000

                    送達代收人  黃智暉  住○○市○區○○

路0段000號0樓

訴訟代理人  張雯俐律師

被      告  陳國祥

            陳建叡

            陳廷曜

上  2   人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書豪

受  告  知

訴  訟  人  苗栗縣通霄鎮農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永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共有坐落苗栗縣○○鎮○○段○○○地號土地，依苗

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所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土地複丈

成果圖分割如附表二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就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本

院前已於113年10月14日將通知書寄送被告陳國祥住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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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無人收受而寄存在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白沙屯派出所，

有本院113年10月14日送達證書1份（本院卷第241頁）附卷

可證，至遲於113年10月24日24時許即生合法送達效力。陳

國祥卻未遵期到場，且依卷內事證，本件無民事訴訟法第38

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本院卷第250頁），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坐落苗栗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

無依使用目的或法令限制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

分割之約定，僅因兩造無共識而無法協議分割，為使法律關

係單純化，避免長期維持共有影響權益，並提昇系爭土地利

用價值，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

地等語。並聲明：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二、被告之辯解：

　㈠陳國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聲明或

陳述。

　㈡被告陳建叡、陳廷曜辯稱：同意就系爭土地分割如主文第1

項所示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又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

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

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再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

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

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4項分

別規定甚明。

　㈡依卷附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個人全部）

（本院卷第49至51頁）、苗栗縣地籍異動索引（本院卷第11

5至123頁）、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所（下稱通霄地政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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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8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25頁；下稱附圖）

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

用地，其上未見有已登記建物；以及系爭土地於89年1月4日

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原登記為原告陳王麗雪及陳國祥、訴外

人陳格東（即陳建叡、陳廷曜之父）共有，應有部分各三分

之一；於111年3月18日訴外人謝玉玲（即陳格東配偶、陳建

叡及陳廷曜之母）、陳建叡、陳廷曜就陳格東之應有部分辦

理繼承登記；於111年10月6日陳建叡、陳廷曜以分割繼承為

登記原因各自承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六分之一。又系爭土

地在西濱快速道路（下稱西濱公路）隧道及匝道系統旁，臨

西濱公路側受限邊坡之護坡設備阻隔而不能直接通行西濱公

路，其餘三面則未鄰接道路，於113年3月21日本院會同通霄

地政所人員、兩造（僅陳國祥未到場）前去履勘時，呈現雜

草叢生且無法進入狀態，由空照圖觀察，並未見其上存有大

型地上物或特定區塊有人管理利用之痕跡，此有空照圖（本

院卷第153頁）、本院113年3月21日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45

至149頁）、履勘照片3張（本院卷第151、152頁）在卷可

佐。再經本院函詢通霄地政所、苗栗縣通霄鎮公所、苗栗縣

政府確認系爭土地查無申請建築執照或建築套繪紀錄；與系

爭土地固屬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款所定耕地，但因兩造

共有之情形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

定，是不受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本文最小分割面積限

制，此有通霄地政所113年2月19日通地二字第1130000690號

函（本院卷第113頁）、苗栗縣○○鎮○○000○0○00○○

鎮○○○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111頁）、苗栗縣政府1

13年2月20日府商建字第1130031537號函（本院卷125、126

頁）各1份在卷供參。復以，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稱就

系爭土地不存在不分割之協議（本院卷第250頁）。堪信系

爭土地不存在因物之使用目的或共有人間不分割協議而不得

分割情事，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分割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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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系爭土地位在西濱公路旁，臨西濱公路側受限邊坡之護坡設

備阻隔而不能直接通行西濱公路，其餘三面則未鄰接道路，

現場呈現雜草叢生、無法進入、未見存有大型地上物或特定

區塊有人管理利用之痕跡狀態，如前所述。

　⒉分割方案之決定：

　⑴陳建叡、陳廷曜於113年5月14日當庭表示其等願維持共有，

並同意以東西向分割線將系爭土地切割成3塊面積相等區

塊，再借抽籤方式決定兩造分得之區塊，經本院將當次庭期

言詞辯論筆錄送達未到場之原告、陳國祥表示意見及通知11

3年6月12日將當庭抽籤後，原告於113年6月12日當庭同意上

開分配方式，陳國祥則未具狀或到場表達反對。嗣經113年6

月12日當庭抽籤（陳國祥經通知未到場），由原告先抽得代

表附圖編號C區塊之籤，次由被告抽得代表附圖編號B區塊之

籤，最後剩餘代表附圖編號A區塊之籤。原告、陳建叡、陳

廷曜均對依抽籤結果將附圖編號A區塊分配與陳國祥、附圖

編號B區塊分配與陳建叡及陳廷曜維持共有、附圖編號C區塊

分配與原告之方案（下稱系爭方案）表示贊同，且經本院將

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寄送陳國祥，陳國祥同未具狀或

到庭表示異議，此有本院113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175至177頁）、113年5月21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03

頁）、113年5月23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01頁）、113年5

月27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197頁）、113年6月12日言詞辯

論筆錄（本院卷第209至211頁）、113年10月14日送達證書

（本院卷第241頁）各1份在卷可稽。

　⑵上開分割後土地宗數未逾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2項、耕地

分割執行要點第11點所定「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限制。

　⑶陳建叡、陳廷曜已明示其等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本院卷第

119頁），是就附圖編號B區塊由陳建叡、陳廷曜按附表二編

號2所示比例共有，應與民法第824條第4項所定「共有人之

利益」要件相符。

　⑷系爭土地按系爭方案分割結果，共有人均已按其應有部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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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原物。而因兩造所受分配區塊，外型均屬完整、對外交

通狀況及目前利用情形均相同，且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

表示無再進行鑑價找補之必要（本院卷第211、229頁），陳

國祥亦未對此為反對陳述，是本院認兩造所受分配區塊經濟

價值應屬均等，不存在找補問題。

　⑸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現狀及經濟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及全

體利益、共有人間公平原則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土地按附圖

分割如附表二所示，為屬適當。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裁判分

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

示。次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

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者，其

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民法第824條之1

第2項第3款規定明確。依卷附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

本（所有權個人全部）（本院卷第49至51頁）之記載，系爭

土地前經陳格東於82年7月2日以其應有部分供苗栗縣通霄鎮

農會設定金額新臺幣（下同）15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且

苗栗縣通霄鎮農會前經本院為訴訟告知，有本院113年2月5

日苗院漢民睦113訴43字第3314號函（稿）1份（本院卷第10

5、106頁）在卷可查，卻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請訴訟

參加。是依前開規定，上揭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

後，效力應移存於陳建叡、陳廷曜所分得如附圖編號B區

塊，附此說明。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明白。

分割共有物之訴乃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

位，原告起訴固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使

然，如由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乃顯失公平。是本院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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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

示比例分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附表一：

　　　　　　　　　　　　　　　　　　

附表二：

共有人姓

名/各地號

權利範圍

苗栗縣○○鎮○○

段000地號

（面積2,487平方公

尺）

訴訟費用負

擔比例

陳王麗雪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陳國祥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陳建叡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陳廷曜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編

號

苗栗縣通霄地政事

務民國113年8月13

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所示區塊

區塊面積

（平方公

尺）

分得人 權利範圍

1 A 829 陳國祥 一分之一

2 B 829 陳建叡 二分之一

陳廷曜 二分之一

3 C 829 陳王麗雪 一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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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3號
原      告  陳王麗雪  


                    送達代收人  黃智暉  住○○市○區○○路0段000號0樓
訴訟代理人  張雯俐律師
被      告  陳國祥
            陳建叡
            陳廷曜
上  2   人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書豪
受  告  知
訴  訟  人  苗栗縣通霄鎮農會


法定代理人  徐永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共有坐落苗栗縣○○鎮○○段○○○地號土地，依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所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分割如附表二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就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本院前已於113年10月14日將通知書寄送被告陳國祥住所，但因無人收受而寄存在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白沙屯派出所，有本院113年10月14日送達證書1份（本院卷第241頁）附卷可證，至遲於113年10月24日24時許即生合法送達效力。陳國祥卻未遵期到場，且依卷內事證，本件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本院卷第250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坐落苗栗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無依使用目的或法令限制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僅因兩造無共識而無法協議分割，為使法律關係單純化，避免長期維持共有影響權益，並提昇系爭土地利用價值，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二、被告之辯解：
　㈠陳國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㈡被告陳建叡、陳廷曜辯稱：同意就系爭土地分割如主文第1項所示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再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4項分別規定甚明。
　㈡依卷附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個人全部）（本院卷第49至51頁）、苗栗縣地籍異動索引（本院卷第115至123頁）、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所（下稱通霄地政所）113年8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25頁；下稱附圖）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其上未見有已登記建物；以及系爭土地於89年1月4日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原登記為原告陳王麗雪及陳國祥、訴外人陳格東（即陳建叡、陳廷曜之父）共有，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於111年3月18日訴外人謝玉玲（即陳格東配偶、陳建叡及陳廷曜之母）、陳建叡、陳廷曜就陳格東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於111年10月6日陳建叡、陳廷曜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各自承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六分之一。又系爭土地在西濱快速道路（下稱西濱公路）隧道及匝道系統旁，臨西濱公路側受限邊坡之護坡設備阻隔而不能直接通行西濱公路，其餘三面則未鄰接道路，於113年3月21日本院會同通霄地政所人員、兩造（僅陳國祥未到場）前去履勘時，呈現雜草叢生且無法進入狀態，由空照圖觀察，並未見其上存有大型地上物或特定區塊有人管理利用之痕跡，此有空照圖（本院卷第153頁）、本院113年3月21日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45至149頁）、履勘照片3張（本院卷第151、152頁）在卷可佐。再經本院函詢通霄地政所、苗栗縣通霄鎮公所、苗栗縣政府確認系爭土地查無申請建築執照或建築套繪紀錄；與系爭土地固屬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款所定耕地，但因兩造共有之情形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定，是不受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本文最小分割面積限制，此有通霄地政所113年2月19日通地二字第1130000690號函（本院卷第113頁）、苗栗縣○○鎮○○000○0○00○○鎮○○○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111頁）、苗栗縣政府113年2月20日府商建字第1130031537號函（本院卷125、126頁）各1份在卷供參。復以，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稱就系爭土地不存在不分割之協議（本院卷第250頁）。堪信系爭土地不存在因物之使用目的或共有人間不分割協議而不得分割情事，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分割之方法：　
　⒈系爭土地位在西濱公路旁，臨西濱公路側受限邊坡之護坡設備阻隔而不能直接通行西濱公路，其餘三面則未鄰接道路，現場呈現雜草叢生、無法進入、未見存有大型地上物或特定區塊有人管理利用之痕跡狀態，如前所述。
　⒉分割方案之決定：
　⑴陳建叡、陳廷曜於113年5月14日當庭表示其等願維持共有，並同意以東西向分割線將系爭土地切割成3塊面積相等區塊，再借抽籤方式決定兩造分得之區塊，經本院將當次庭期言詞辯論筆錄送達未到場之原告、陳國祥表示意見及通知113年6月12日將當庭抽籤後，原告於113年6月12日當庭同意上開分配方式，陳國祥則未具狀或到場表達反對。嗣經113年6月12日當庭抽籤（陳國祥經通知未到場），由原告先抽得代表附圖編號C區塊之籤，次由被告抽得代表附圖編號B區塊之籤，最後剩餘代表附圖編號A區塊之籤。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對依抽籤結果將附圖編號A區塊分配與陳國祥、附圖編號B區塊分配與陳建叡及陳廷曜維持共有、附圖編號C區塊分配與原告之方案（下稱系爭方案）表示贊同，且經本院將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寄送陳國祥，陳國祥同未具狀或到庭表示異議，此有本院113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75至177頁）、113年5月21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03頁）、113年5月23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01頁）、113年5月27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197頁）、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09至211頁）、113年10月14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41頁）各1份在卷可稽。
　⑵上開分割後土地宗數未逾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2項、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第11點所定「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限制。
　⑶陳建叡、陳廷曜已明示其等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本院卷第119頁），是就附圖編號B區塊由陳建叡、陳廷曜按附表二編號2所示比例共有，應與民法第824條第4項所定「共有人之利益」要件相符。
　⑷系爭土地按系爭方案分割結果，共有人均已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原物。而因兩造所受分配區塊，外型均屬完整、對外交通狀況及目前利用情形均相同，且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表示無再進行鑑價找補之必要（本院卷第211、229頁），陳國祥亦未對此為反對陳述，是本院認兩造所受分配區塊經濟價值應屬均等，不存在找補問題。
　⑸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現狀及經濟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及全體利益、共有人間公平原則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土地按附圖分割如附表二所示，為屬適當。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次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明確。依卷附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個人全部）（本院卷第49至51頁）之記載，系爭土地前經陳格東於82年7月2日以其應有部分供苗栗縣通霄鎮農會設定金額新臺幣（下同）15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且苗栗縣通霄鎮農會前經本院為訴訟告知，有本院113年2月5日苗院漢民睦113訴43字第3314號函（稿）1份（本院卷第105、106頁）在卷可查，卻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請訴訟參加。是依前開規定，上揭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效力應移存於陳建叡、陳廷曜所分得如附圖編號B區塊，附此說明。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明白。分割共有物之訴乃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原告起訴固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使然，如由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乃顯失公平。是本院認本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附表一：
		共有人姓名/各地號權利範圍

		苗栗縣○○鎮○○段000地號
（面積2,487平方公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陳王麗雪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陳國祥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陳建叡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陳廷曜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附表二：
		編號

		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民國113年8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區塊

		區塊面積（平方公尺）

		分得人

		權利範圍



		1

		A

		829

		陳國祥

		一分之一



		


		


		


		


		




		


		


		


		


		




		


		


		


		


		




		


		


		


		


		




		


		


		


		


		




		2

		B

		829

		陳建叡

		二分之一



		


		


		


		陳廷曜

		二分之一



		3

		C

		829

		陳王麗雪

		一分之一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3號
原      告  陳王麗雪  

                    送達代收人  黃智暉  住○○市○區○○路0段000號0樓
訴訟代理人  張雯俐律師
被      告  陳國祥
            陳建叡
            陳廷曜
上  2   人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書豪
受  告  知
訴  訟  人  苗栗縣通霄鎮農會

法定代理人  徐永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6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共有坐落苗栗縣○○鎮○○段○○○地號土地，依苗栗縣通
    霄地政事務所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分割如附表二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就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本
    院前已於113年10月14日將通知書寄送被告陳國祥住所，但
    因無人收受而寄存在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白沙屯派出所，
    有本院113年10月14日送達證書1份（本院卷第241頁）附卷
    可證，至遲於113年10月24日24時許即生合法送達效力。陳
    國祥卻未遵期到場，且依卷內事證，本件無民事訴訟法第38
    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本院卷第250頁），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坐落苗栗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無依
    使用目的或法令限制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
    之約定，僅因兩造無共識而無法協議分割，為使法律關係單
    純化，避免長期維持共有影響權益，並提昇系爭土地利用價
    值，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
    語。並聲明：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二、被告之辯解：
　㈠陳國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聲明或
    陳述。
　㈡被告陳建叡、陳廷曜辯稱：同意就系爭土地分割如主文第1項
    所示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又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
    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
    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再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
    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
    ，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4項分別
    規定甚明。
　㈡依卷附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個人全部）
    （本院卷第49至51頁）、苗栗縣地籍異動索引（本院卷第11
    5至123頁）、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所（下稱通霄地政所）11
    3年8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25頁；下稱附圖）
    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
    用地，其上未見有已登記建物；以及系爭土地於89年1月4日
    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原登記為原告陳王麗雪及陳國祥、訴外
    人陳格東（即陳建叡、陳廷曜之父）共有，應有部分各三分
    之一；於111年3月18日訴外人謝玉玲（即陳格東配偶、陳建
    叡及陳廷曜之母）、陳建叡、陳廷曜就陳格東之應有部分辦
    理繼承登記；於111年10月6日陳建叡、陳廷曜以分割繼承為
    登記原因各自承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六分之一。又系爭土
    地在西濱快速道路（下稱西濱公路）隧道及匝道系統旁，臨
    西濱公路側受限邊坡之護坡設備阻隔而不能直接通行西濱公
    路，其餘三面則未鄰接道路，於113年3月21日本院會同通霄
    地政所人員、兩造（僅陳國祥未到場）前去履勘時，呈現雜
    草叢生且無法進入狀態，由空照圖觀察，並未見其上存有大
    型地上物或特定區塊有人管理利用之痕跡，此有空照圖（本
    院卷第153頁）、本院113年3月21日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45
    至149頁）、履勘照片3張（本院卷第151、152頁）在卷可佐
    。再經本院函詢通霄地政所、苗栗縣通霄鎮公所、苗栗縣政
    府確認系爭土地查無申請建築執照或建築套繪紀錄；與系爭
    土地固屬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款所定耕地，但因兩造共
    有之情形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定
    ，是不受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本文最小分割面積限制
    ，此有通霄地政所113年2月19日通地二字第1130000690號函
    （本院卷第113頁）、苗栗縣○○鎮○○000○0○00○○鎮○○○000000
    0000號函（本院卷第111頁）、苗栗縣政府113年2月20日府
    商建字第1130031537號函（本院卷125、126頁）各1份在卷
    供參。復以，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稱就系爭土地不存在
    不分割之協議（本院卷第250頁）。堪信系爭土地不存在因
    物之使用目的或共有人間不分割協議而不得分割情事，原告
    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分割之方法：　
　⒈系爭土地位在西濱公路旁，臨西濱公路側受限邊坡之護坡設
    備阻隔而不能直接通行西濱公路，其餘三面則未鄰接道路，
    現場呈現雜草叢生、無法進入、未見存有大型地上物或特定
    區塊有人管理利用之痕跡狀態，如前所述。
　⒉分割方案之決定：
　⑴陳建叡、陳廷曜於113年5月14日當庭表示其等願維持共有，
    並同意以東西向分割線將系爭土地切割成3塊面積相等區塊
    ，再借抽籤方式決定兩造分得之區塊，經本院將當次庭期言
    詞辯論筆錄送達未到場之原告、陳國祥表示意見及通知113
    年6月12日將當庭抽籤後，原告於113年6月12日當庭同意上
    開分配方式，陳國祥則未具狀或到場表達反對。嗣經113年6
    月12日當庭抽籤（陳國祥經通知未到場），由原告先抽得代
    表附圖編號C區塊之籤，次由被告抽得代表附圖編號B區塊之
    籤，最後剩餘代表附圖編號A區塊之籤。原告、陳建叡、陳
    廷曜均對依抽籤結果將附圖編號A區塊分配與陳國祥、附圖
    編號B區塊分配與陳建叡及陳廷曜維持共有、附圖編號C區塊
    分配與原告之方案（下稱系爭方案）表示贊同，且經本院將
    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寄送陳國祥，陳國祥同未具狀或
    到庭表示異議，此有本院113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175至177頁）、113年5月21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03
    頁）、113年5月23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01頁）、113年5
    月27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197頁）、113年6月12日言詞辯
    論筆錄（本院卷第209至211頁）、113年10月14日送達證書
    （本院卷第241頁）各1份在卷可稽。
　⑵上開分割後土地宗數未逾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2項、耕地分
    割執行要點第11點所定「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限制。
　⑶陳建叡、陳廷曜已明示其等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本院卷第1
    19頁），是就附圖編號B區塊由陳建叡、陳廷曜按附表二編
    號2所示比例共有，應與民法第824條第4項所定「共有人之
    利益」要件相符。
　⑷系爭土地按系爭方案分割結果，共有人均已按其應有部分受
    分配原物。而因兩造所受分配區塊，外型均屬完整、對外交
    通狀況及目前利用情形均相同，且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
    表示無再進行鑑價找補之必要（本院卷第211、229頁），陳
    國祥亦未對此為反對陳述，是本院認兩造所受分配區塊經濟
    價值應屬均等，不存在找補問題。
　⑸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現狀及經濟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及全
    體利益、共有人間公平原則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土地按附圖
    分割如附表二所示，為屬適當。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裁判分
    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
    示。次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
    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者，其
    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民法第824條之1
    第2項第3款規定明確。依卷附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
    本（所有權個人全部）（本院卷第49至51頁）之記載，系爭
    土地前經陳格東於82年7月2日以其應有部分供苗栗縣通霄鎮
    農會設定金額新臺幣（下同）15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且
    苗栗縣通霄鎮農會前經本院為訴訟告知，有本院113年2月5
    日苗院漢民睦113訴43字第3314號函（稿）1份（本院卷第10
    5、106頁）在卷可查，卻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請訴訟
    參加。是依前開規定，上揭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
    後，效力應移存於陳建叡、陳廷曜所分得如附圖編號B區塊
    ，附此說明。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明白。
    分割共有物之訴乃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
    ，原告起訴固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使然，
    如由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乃顯失公平。是本院認本件之
    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
    例分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附表一：
共有人姓名/各地號權利範圍 苗栗縣○○鎮○○段000地號 （面積2,487平方公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陳王麗雪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陳國祥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陳建叡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陳廷曜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附表二：
編號 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民國113年8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區塊 區塊面積（平方公尺） 分得人 權利範圍 1 A 829 陳國祥 一分之一                          2 B 829 陳建叡 二分之一    陳廷曜 二分之一 3 C 829 陳王麗雪 一分之一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3號
原      告  陳王麗雪  


                    送達代收人  黃智暉  住○○市○區○○路0段000號0樓
訴訟代理人  張雯俐律師
被      告  陳國祥
            陳建叡
            陳廷曜
上  2   人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書豪
受  告  知
訴  訟  人  苗栗縣通霄鎮農會


法定代理人  徐永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共有坐落苗栗縣○○鎮○○段○○○地號土地，依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所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分割如附表二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就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本院前已於113年10月14日將通知書寄送被告陳國祥住所，但因無人收受而寄存在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白沙屯派出所，有本院113年10月14日送達證書1份（本院卷第241頁）附卷可證，至遲於113年10月24日24時許即生合法送達效力。陳國祥卻未遵期到場，且依卷內事證，本件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本院卷第250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坐落苗栗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無依使用目的或法令限制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僅因兩造無共識而無法協議分割，為使法律關係單純化，避免長期維持共有影響權益，並提昇系爭土地利用價值，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二、被告之辯解：
　㈠陳國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㈡被告陳建叡、陳廷曜辯稱：同意就系爭土地分割如主文第1項所示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再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4項分別規定甚明。
　㈡依卷附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個人全部）（本院卷第49至51頁）、苗栗縣地籍異動索引（本院卷第115至123頁）、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所（下稱通霄地政所）113年8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25頁；下稱附圖）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其上未見有已登記建物；以及系爭土地於89年1月4日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原登記為原告陳王麗雪及陳國祥、訴外人陳格東（即陳建叡、陳廷曜之父）共有，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於111年3月18日訴外人謝玉玲（即陳格東配偶、陳建叡及陳廷曜之母）、陳建叡、陳廷曜就陳格東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於111年10月6日陳建叡、陳廷曜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各自承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六分之一。又系爭土地在西濱快速道路（下稱西濱公路）隧道及匝道系統旁，臨西濱公路側受限邊坡之護坡設備阻隔而不能直接通行西濱公路，其餘三面則未鄰接道路，於113年3月21日本院會同通霄地政所人員、兩造（僅陳國祥未到場）前去履勘時，呈現雜草叢生且無法進入狀態，由空照圖觀察，並未見其上存有大型地上物或特定區塊有人管理利用之痕跡，此有空照圖（本院卷第153頁）、本院113年3月21日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45至149頁）、履勘照片3張（本院卷第151、152頁）在卷可佐。再經本院函詢通霄地政所、苗栗縣通霄鎮公所、苗栗縣政府確認系爭土地查無申請建築執照或建築套繪紀錄；與系爭土地固屬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款所定耕地，但因兩造共有之情形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定，是不受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本文最小分割面積限制，此有通霄地政所113年2月19日通地二字第1130000690號函（本院卷第113頁）、苗栗縣○○鎮○○000○0○00○○鎮○○○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111頁）、苗栗縣政府113年2月20日府商建字第1130031537號函（本院卷125、126頁）各1份在卷供參。復以，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稱就系爭土地不存在不分割之協議（本院卷第250頁）。堪信系爭土地不存在因物之使用目的或共有人間不分割協議而不得分割情事，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分割之方法：　
　⒈系爭土地位在西濱公路旁，臨西濱公路側受限邊坡之護坡設備阻隔而不能直接通行西濱公路，其餘三面則未鄰接道路，現場呈現雜草叢生、無法進入、未見存有大型地上物或特定區塊有人管理利用之痕跡狀態，如前所述。
　⒉分割方案之決定：
　⑴陳建叡、陳廷曜於113年5月14日當庭表示其等願維持共有，並同意以東西向分割線將系爭土地切割成3塊面積相等區塊，再借抽籤方式決定兩造分得之區塊，經本院將當次庭期言詞辯論筆錄送達未到場之原告、陳國祥表示意見及通知113年6月12日將當庭抽籤後，原告於113年6月12日當庭同意上開分配方式，陳國祥則未具狀或到場表達反對。嗣經113年6月12日當庭抽籤（陳國祥經通知未到場），由原告先抽得代表附圖編號C區塊之籤，次由被告抽得代表附圖編號B區塊之籤，最後剩餘代表附圖編號A區塊之籤。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對依抽籤結果將附圖編號A區塊分配與陳國祥、附圖編號B區塊分配與陳建叡及陳廷曜維持共有、附圖編號C區塊分配與原告之方案（下稱系爭方案）表示贊同，且經本院將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寄送陳國祥，陳國祥同未具狀或到庭表示異議，此有本院113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75至177頁）、113年5月21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03頁）、113年5月23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01頁）、113年5月27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197頁）、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09至211頁）、113年10月14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41頁）各1份在卷可稽。
　⑵上開分割後土地宗數未逾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2項、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第11點所定「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限制。
　⑶陳建叡、陳廷曜已明示其等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本院卷第119頁），是就附圖編號B區塊由陳建叡、陳廷曜按附表二編號2所示比例共有，應與民法第824條第4項所定「共有人之利益」要件相符。
　⑷系爭土地按系爭方案分割結果，共有人均已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原物。而因兩造所受分配區塊，外型均屬完整、對外交通狀況及目前利用情形均相同，且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表示無再進行鑑價找補之必要（本院卷第211、229頁），陳國祥亦未對此為反對陳述，是本院認兩造所受分配區塊經濟價值應屬均等，不存在找補問題。
　⑸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現狀及經濟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及全體利益、共有人間公平原則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土地按附圖分割如附表二所示，為屬適當。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次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明確。依卷附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個人全部）（本院卷第49至51頁）之記載，系爭土地前經陳格東於82年7月2日以其應有部分供苗栗縣通霄鎮農會設定金額新臺幣（下同）15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且苗栗縣通霄鎮農會前經本院為訴訟告知，有本院113年2月5日苗院漢民睦113訴43字第3314號函（稿）1份（本院卷第105、106頁）在卷可查，卻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請訴訟參加。是依前開規定，上揭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效力應移存於陳建叡、陳廷曜所分得如附圖編號B區塊，附此說明。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明白。分割共有物之訴乃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原告起訴固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使然，如由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乃顯失公平。是本院認本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附表一：
		共有人姓名/各地號權利範圍

		苗栗縣○○鎮○○段000地號
（面積2,487平方公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陳王麗雪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陳國祥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陳建叡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陳廷曜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附表二：
		編號

		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民國113年8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區塊

		區塊面積（平方公尺）

		分得人

		權利範圍



		1

		A

		829

		陳國祥

		一分之一



		


		


		


		


		




		


		


		


		


		




		


		


		


		


		




		


		


		


		


		




		


		


		


		


		




		2

		B

		829

		陳建叡

		二分之一



		


		


		


		陳廷曜

		二分之一



		3

		C

		829

		陳王麗雪

		一分之一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3號
原      告  陳王麗雪  

                    送達代收人  黃智暉  住○○市○區○○路0段000號0樓
訴訟代理人  張雯俐律師
被      告  陳國祥
            陳建叡
            陳廷曜
上  2   人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書豪
受  告  知
訴  訟  人  苗栗縣通霄鎮農會

法定代理人  徐永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所共有坐落苗栗縣○○鎮○○段○○○地號土地，依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所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分割如附表二所示。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就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本院前已於113年10月14日將通知書寄送被告陳國祥住所，但因無人收受而寄存在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白沙屯派出所，有本院113年10月14日送達證書1份（本院卷第241頁）附卷可證，至遲於113年10月24日24時許即生合法送達效力。陳國祥卻未遵期到場，且依卷內事證，本件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本院卷第250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坐落苗栗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權利範圍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無依使用目的或法令限制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僅因兩造無共識而無法協議分割，為使法律關係單純化，避免長期維持共有影響權益，並提昇系爭土地利用價值，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二、被告之辯解：
　㈠陳國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㈡被告陳建叡、陳廷曜辯稱：同意就系爭土地分割如主文第1項所示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再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前段、第4項分別規定甚明。
　㈡依卷附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個人全部）（本院卷第49至51頁）、苗栗縣地籍異動索引（本院卷第115至123頁）、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所（下稱通霄地政所）113年8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本院卷第225頁；下稱附圖）所示，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其上未見有已登記建物；以及系爭土地於89年1月4日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原登記為原告陳王麗雪及陳國祥、訴外人陳格東（即陳建叡、陳廷曜之父）共有，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於111年3月18日訴外人謝玉玲（即陳格東配偶、陳建叡及陳廷曜之母）、陳建叡、陳廷曜就陳格東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於111年10月6日陳建叡、陳廷曜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各自承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六分之一。又系爭土地在西濱快速道路（下稱西濱公路）隧道及匝道系統旁，臨西濱公路側受限邊坡之護坡設備阻隔而不能直接通行西濱公路，其餘三面則未鄰接道路，於113年3月21日本院會同通霄地政所人員、兩造（僅陳國祥未到場）前去履勘時，呈現雜草叢生且無法進入狀態，由空照圖觀察，並未見其上存有大型地上物或特定區塊有人管理利用之痕跡，此有空照圖（本院卷第153頁）、本院113年3月21日勘驗筆錄（本院卷第145至149頁）、履勘照片3張（本院卷第151、152頁）在卷可佐。再經本院函詢通霄地政所、苗栗縣通霄鎮公所、苗栗縣政府確認系爭土地查無申請建築執照或建築套繪紀錄；與系爭土地固屬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款所定耕地，但因兩造共有之情形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4款規定，是不受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本文最小分割面積限制，此有通霄地政所113年2月19日通地二字第1130000690號函（本院卷第113頁）、苗栗縣○○鎮○○000○0○00○○鎮○○○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111頁）、苗栗縣政府113年2月20日府商建字第1130031537號函（本院卷125、126頁）各1份在卷供參。復以，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稱就系爭土地不存在不分割之協議（本院卷第250頁）。堪信系爭土地不存在因物之使用目的或共有人間不分割協議而不得分割情事，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有據。
　㈢分割之方法：　
　⒈系爭土地位在西濱公路旁，臨西濱公路側受限邊坡之護坡設備阻隔而不能直接通行西濱公路，其餘三面則未鄰接道路，現場呈現雜草叢生、無法進入、未見存有大型地上物或特定區塊有人管理利用之痕跡狀態，如前所述。
　⒉分割方案之決定：
　⑴陳建叡、陳廷曜於113年5月14日當庭表示其等願維持共有，並同意以東西向分割線將系爭土地切割成3塊面積相等區塊，再借抽籤方式決定兩造分得之區塊，經本院將當次庭期言詞辯論筆錄送達未到場之原告、陳國祥表示意見及通知113年6月12日將當庭抽籤後，原告於113年6月12日當庭同意上開分配方式，陳國祥則未具狀或到場表達反對。嗣經113年6月12日當庭抽籤（陳國祥經通知未到場），由原告先抽得代表附圖編號C區塊之籤，次由被告抽得代表附圖編號B區塊之籤，最後剩餘代表附圖編號A區塊之籤。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對依抽籤結果將附圖編號A區塊分配與陳國祥、附圖編號B區塊分配與陳建叡及陳廷曜維持共有、附圖編號C區塊分配與原告之方案（下稱系爭方案）表示贊同，且經本院將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寄送陳國祥，陳國祥同未具狀或到庭表示異議，此有本院113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175至177頁）、113年5月21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03頁）、113年5月23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01頁）、113年5月27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197頁）、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09至211頁）、113年10月14日送達證書（本院卷第241頁）各1份在卷可稽。
　⑵上開分割後土地宗數未逾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2項、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第11點所定「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限制。
　⑶陳建叡、陳廷曜已明示其等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本院卷第119頁），是就附圖編號B區塊由陳建叡、陳廷曜按附表二編號2所示比例共有，應與民法第824條第4項所定「共有人之利益」要件相符。
　⑷系爭土地按系爭方案分割結果，共有人均已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原物。而因兩造所受分配區塊，外型均屬完整、對外交通狀況及目前利用情形均相同，且原告、陳建叡、陳廷曜均表示無再進行鑑價找補之必要（本院卷第211、229頁），陳國祥亦未對此為反對陳述，是本院認兩造所受分配區塊經濟價值應屬均等，不存在找補問題。
　⑸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現狀及經濟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及全體利益、共有人間公平原則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土地按附圖分割如附表二所示，為屬適當。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次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明確。依卷附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個人全部）（本院卷第49至51頁）之記載，系爭土地前經陳格東於82年7月2日以其應有部分供苗栗縣通霄鎮農會設定金額新臺幣（下同）15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且苗栗縣通霄鎮農會前經本院為訴訟告知，有本院113年2月5日苗院漢民睦113訴43字第3314號函（稿）1份（本院卷第105、106頁）在卷可查，卻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請訴訟參加。是依前開規定，上揭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效力應移存於陳建叡、陳廷曜所分得如附圖編號B區塊，附此說明。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明白。分割共有物之訴乃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原告起訴固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使然，如由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乃顯失公平。是本院認本件之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中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蔡芬芬
附表一：
共有人姓名/各地號權利範圍 苗栗縣○○鎮○○段000地號 （面積2,487平方公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陳王麗雪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陳國祥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陳建叡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陳廷曜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附表二：
編號 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民國113年8月13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區塊 區塊面積（平方公尺） 分得人 權利範圍 1 A 829 陳國祥 一分之一                          2 B 829 陳建叡 二分之一    陳廷曜 二分之一 3 C 829 陳王麗雪 一分之一           




